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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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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 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

突出难点。 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

实状况的注脚。 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提出限缩讨论范围、完善运行模式、增加开庭

审案职能等建议,以最终实现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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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长期以来,在有关人民法院改革的众多讨论中,
“审判委员会冶(以下简称“审委会冶)制度的地位与

作用,始终是各方面关注的重中之重。 当然,在这些

讨论中,大多都是对该项制度的检讨、质疑和批

判淤。 甚至认为,存在于我国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

所有重大弊端,特别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冶等导

致司法责任无从落实的系列问题,都无一例外甚至

是极为突出地暴露于审委会制度之中[1]。
如何使得有限的国家制度资源最有效地履行其

治理职能,这是任何一个务实的法律人或政治家都

必然会遇到而且都必须认真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

问题于。 对于建构和完善审委会制度、司法责任制、
审判权运行机制乃至司法体制的现实意义,无论如

何研究讨论或强调重申都不为过。 笔者在最高人民

法院启动“四五改革冶之际重提旧事,意在结合对地

方法院改良实践的调研情况,从司法责任制切入,对
审委会这样一项既明显带有民主形式、又当然含有

法治内容,但却长期遭人诟病的制度设计进行分析,
进而尝试对该项制度及其职能进行定位,并提出完

善该项制度的初步建议。

一摇 地方法院审委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尝试审委会制度改

革,其改革举措及成效屡屡见诸报端或学术刊物盂。
其中,吉林长春中院为打破行政领导对审委会的垄

断,任用一线资深法官担任审委会委员。 湖南株洲

市中院为突出审委会的专业化、提高案件讨论效率

和质量,审委会下设刑事、行政审判咨询小组与民商

事审判咨询小组,专门负责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提

供明确咨询意见榆。 甘肃 Z 市中院也实施了“压缩

审委会讨论事项范围冶、“设立专业审委会冶等一系

列改革举措。 平心而论,尽管这一系列地方性改革

呈现出了审委会讨论案件占比逐年下降、同意合议

庭主流意见居多虞等特点,也初步取得了提升案件

质量、强化审判经验总结愚等成效,但对于一些司法

实践中不利于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及司法责任制的

问题,改革成效显然并不理想。
(一)缺乏亲历性———严重制约司法责任制落

实且改革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

任何制度设计均有其比较优势,同时也都有其

运行边界,不可能包打天下。 无论将该项制度设计

到何种“理想冶地步,其都依然存在自身无法避免也

无法克服的弊端,只要将其付诸于实践,就必然会产

生消极影响,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表现方式各异

而已。 就审委会制度而言,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存在

固有缺陷,其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不利于完善审判

权运行机制,特别是不利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问题,
就是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过程中严重缺乏亲历性。

关于法院审判中的“亲历性冶问题,众多学者都

曾对其进行过论述。 当然,其中的分歧争议也很明



显。 有学者将其诠释为“法官与诉讼当事人及其他

参与人面对面接触,物理空间上的近距离观察冶。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面对面接触冶、“近距

离观察冶这样的“亲历性冶无法在审判实践中完全实

现,而诸如直接参与庭审、阅读案卷材料、观看庭审

录像,甚至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等,都是了解案件事实

和判断案情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舆。
笔者认为,无论对“亲历性冶作何种理解,我们

都必须承认,即便是对审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审

委会阶段的“亲历性冶,也始终无法与合议庭或独任

审判阶段的“亲历性冶同日而语。 进而言之,笔者甚

至认为,审委会制度其实就是一项为强化总结审判

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等宏观指导职能,
而不得不以牺牲“亲历性冶等制度要素为代价的特

殊制度设计。 其实,前文所述甘肃省 Z 市中院审委

会改革中呈现出的“同意合议庭主流意见居多冶这

一特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司法实践中,由审委会讨

论决定的案件,必先经历合议庭评议这一前置程序。
一般情况下,只要案件没有重大实体性或程序性问

题,审委会是不会轻易推翻合议庭评议意见的。 这

也就基本保证了合议庭裁判权不致被(变相)剥夺,
以致案件评议流于形式。 其实,最主要、最根本的原

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
第一,审委会讨论案件缺乏亲历性,而且又未能

通过改革补强亲历性。 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基于现

行制度设计和主观工作态度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

用,不少委员在没有亲自参与案件审理即缺乏亲历

性的情况下,既没有事先认真研读合议庭先期提交

的案件材料,以全面熟悉案情和案件争议焦点,也没

有在审委会会议现场认真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甚至

于连基本案情都没有搞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人会在缺乏基本把握性的基础上发表意见,更没有

人愿意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是某方面的外行。 如此

一来,合议庭的主流意见得到审委会的认可同意,也
就成了最为常见的一种结果。

第二,审委会委员希冀弱化或减轻司法责任的

承担(分担)。 笔者以为,如果审委会对经其讨论的

案件,不论是错误地改变了合议庭的正确意见进而

导致错判,还是错误地维持了合议庭的错误意见进

而导致错判,基于最为朴素的公正理念和最为正常

的心智判断,持多数意见也就是错误意见的审委会

委员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 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
如果合议庭意见正确,则合议庭成员无须承担任何

责任;相反,如果合议庭意见本就错误,那合议庭成

员应与审委会委员一起承担错案责任余。 显而易

见,后一种情形下承担责任的人较之于前一种情形

下承担责任的人要更多一些。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一般情况下,不要说是面对一个被定性为错案的司

法案件,即便只是面对一个类似于失手打破了邻家

玻璃这样的错误,当事人都希望有更多的人被卷入

其中。 因为只有这样,由于办错事而导致自身承担

的不利后果都会更轻一点、更少一点。 基于同样的

道理,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讲,审委会委员一般也都会

采取同意合议庭主流意见的做法,即便最终导致了

错判,那也会由审委会委员和合议庭成员即有更多

的人来共同分担错案责任。
(二)改革成效不明显、制度运行中依然存在的

问题

1、审委会组成结构的专业化亟待加强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审委会是法院的“最
高审判组织冶俞。 各级法院面对着“最高审判组织冶
这样的定位,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审判冶、并不在于

业务,而是在于“最高冶、在于头衔。 因此,尽管很多

法院在审委会改革过程中,尽力扩大审判一线法官

的占比,不断改良审委会组成结构,着意突出审委会

的专业化,但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委会的定位早早就

已注定,“审委会委员冶这一特定身份,必将被异化

为同行政级别直接挂钩的政治待遇。 最为直接的例

证就是,全国各级法院基于审委会这一特定制度,专
门设置了“审委会专职委员冶(简称“专委冶)这一特

定职位,以解决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职级待遇问题。
甚至于最高人民法院还曾专门发文明确要求,在法

院内部,不从事审判业务的政治部主任、纪检组长也

应当担任审委会委员逾。 甘肃省 Z 市法院审委会的

改革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改革之后的 Z 市市县两级

法院 68 名审委会委员中,正副院长和专委共计 35
人,占比高达 51. 5% ;除此之外,中层正副职也多达

30 人。 改革之后尚且如此,改革之前的状况就更不

敢想象了。 “审委会委员冶被异化、被行政化的严重

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前审委会的突出问

题其实还并不在于“行政化冶,而是在于远远不够

“专业化冶。 一方面,笔者以为,审委会的“行政化冶
在客观上也有其独特的制度效应,非常需要我们认

真对待。 因此,决不可将“行政化冶一棍子打死(对
此问题,笔者于后文还会再行论述)。 另一方面,也
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审委会的专业化与行政化并非

水火不容。 法官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知识,依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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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业务这一特定载体,获得一定的职位乃至成为一

院之长,这在法院这样一个讲求法律专业特性、注重

法律专业知识的专门审判机关,是一条极其便捷、极
其有效而且当然合理的发展路径[2]。 如果都遵从

这种路径,法官成为庭长、院长(或审委会专委),并
最终进入审委会,形成于此的审委会“行政化冶,对
审委会“专业化冶又能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怕就

怕法院在组建乃至改良审委会制度时,只讲行政化,
不讲专业化。 这样的“最高审判组织冶,又怎么可能

在“总结审判经验,审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中冶发
挥“重要的作用冶呢? 因此,在笔者看来,关键不是

“当官的冶不能进审委会,而是不懂业务的外行不能

进审委会。
2、规避司法责任等原因导致审委会讨论事项严

重泛化

尽管很多地方法院也出台了明确审委会讨论范

围的规定,但究竟哪些案件属于“疑难、复杂、重大冶
案件? 哪些事项属于重大事项? 哪些案件和事项能

进入审委会? 从实践中来看,很难操作。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情形的存在,也加剧了审委会讨论范围的

无序和泛化。 特别是有些案件在合议庭阶段,合议

庭内部本无任何分歧,但因案情重大又怕承担责任,
而有意将案件提交审委会。 有时甚至是分管院长授

意合议庭个别成员,故意提出不同意见,以合议庭有

分歧为由,将案件提交审委会。
3、专业审委会(审判咨询小组)运行效果不佳

由于民商事、行政、知识产权案件与刑事案件之

间的知识跨度较大,同时审判实践中兼具多领域专

业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委会委员又很少。 依据自己

并不很熟悉的知识去讨论案件,势必难以形成正确

的判断和结论;而如果完全顺从其他专业审委会委

员的意见,事实上又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不

仅如此,刑事专业审委会委员通常只是少数,由多数

为非刑事专业审委会委员讨论刑事案件,并且依少

数服从多数原则表决,显然也很不恰当。 因此,审委

会内分设专业审委会很有必要[3]。 很多地方法院

实施这项改革的初衷也正是在于,确保绝大多数案

件能够依其性质实行分专业讨论。
但制度实践总是与理论预期之间存在着反差。

在地方法院的实际审判工作中,由于大多数审委会

委员都身居要职,繁杂的审判工作、审判管理工作和

审判监督工作混杂其间,令其不堪承受,致其往往很

难按时、甚至就根本无法出席其所在的专业审委会

(审判咨询小组)会议。 有时甚至因缺席人数太多,

以至于该专业审委会(审判咨询小组)无法达到规

定人数,不得不向其他专业审委会 /审判咨询小组

“借冶人凑数,以争取能如期开会,这在人数相对较

少的刑事专业审委会(审判咨询小组)表现得尤为

突出。 在此情形下,原来按照改革精神而分开的不

同专业的审委会委员(审判咨询小组成员)又“不约

而同冶地坐在了一起,原本预设的“分专业讨论案

件冶的制度预期,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摇 对审委会制度的再定位

总体而言,学术界乃至实务界对审委会制度的

诟病主要集中于: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会造成“审
而不判、判而不审冶,进而导致“无人负责冶。 针对这

一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改革审判委

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

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冶而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

革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改革审委会工作机

制则有更为具体、更为长远的目标訛輥輯。 笔者以为,实
现改革目标特别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根本前提,就
是要对审委会及其职能进行准确定位。

(一)审委会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司法行

政化

首先,要正确认识司法行政化。 在我国,司法行

政化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历史和社会

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各个国家机关甚至国有企事

业单位,实际上都被当作行政机关来对待。 在这种

“泛行政化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绝

不可能摆脱“被行政化冶的命运。 客观地讲,当下我

国法院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冶问题,并不(主要)是
法院院长、庭长及审委会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也不

(主要)是各级法院领导层对所谓“司法客观规律冶
的故意忽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法院审判工作的

实际状况及实际需求相关[3]。 而且还要看到,司法

实践中,“行政化冶这一概念有被滥用的情况,为监

督和保障审判权规范运行而实施的一些绝对必要的

管理措施,也被不恰当地扣上了“行政化冶的大帽

子。 其实,笔者并无意于要为“行政化冶正名,只是

想说,如果看不到“行政化冶的真实成因,如果不能

明确“行政化冶的具体表现,势必难以真正解决“行
政化冶所引发的问题,更难以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冶
的目标。

其次,审委会制度有助于克服司法行政化。 有

人认为,审委会制度加剧了司法行政化。 其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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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委会改革的实践已经说明,经过审委会讨论

决定的只是法院的极少数案件,即便是完全废除审

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制度,甚至从根本上让审委会制

度消失,司法行政化的现象也不可能消除。 与一般

性认识相反,笔者恰恰认为,审委会制度与司法行政

化不但没有因果关系,反而在客观上能够有效克服

法院内部的行政化。
一般情况下,审委会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有行政

级别,因此其相互之间在身份、地位以及话语权等方

面的接近程度,要远远高于非审委会委员与审委会

委员之间的接近程度。 以此为基础,在院长、副院

长、庭长、副庭长以及与其他审委会委员之间形成的

制衡机制,其民主化气息相对更浓,制衡效果也相对

更为充分。 正是在这种制衡作用下,审委会内部通

过法院全体精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决

定案件或其他事项,这就在制度层面大大降低甚至

排除了审委会内部以个人意志或下级服从上级的

“行政化冶模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这一制度功能

的意义在于:作为法院内部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

审判工作重大事项、具有最高权威的最高审判组织,
审委会制度运行过程中因审委会委员之间相互制衡

所彰显出的“民主化冶,极大地弱化了法院内部的

“行政化冶。 显然,基于对司法实践片面且肤浅的认

知,很多人并没有看清这个问题,进而颠倒了因果关

系,造成了严重的误读。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笔者并不是要在此处

为审委会组成结构的“行政化冶唱赞歌,而只是在于

强调一个客观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在组成结构上,
淡化审委会的行政化,强化审委会的专业化,这是大

势所趋。 这里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
审委会运行中的“民主化冶源自于审委会组成结构

上的“行政化冶,甚至有人还会据此进一步认为,这
种以审委会组成结构“行政化冶,来消解法院审判权

运行“行政化冶的制度效应,颇有些“以毒攻毒冶的感

觉。 但在笔者看来,审委会在组成结构上需要继续

保持的本质性特征并非“行政化冶,而是审委会委员

之间的相互制衡。 如果说,当下及之前需要通过人

员结构的“行政化冶来保持审委会的相互制衡,那
么,今后就必须在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和

办案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定位主审法官、院
长、庭长与审委会的职能以及相互关系,以继续保持

这种极其重要的相互制衡。 须知,在审判权运行机

制中,只有在各审判组织内部以及审判组织之间形

成有效的制衡,才会实现充分且有序的民主;只有实

现充分且有序的民主,影响和制约审判权科学运行

的行政化才有可能消除。
(二)审委会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

强化

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委会制度的职

能与作用有着相对明确清晰的规定訛輥輰,审委会不但

与独任法官、合议庭一样,是法院的审判组织,而且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钦定的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

织冶。 就此而言,审委会行使审判权在制度上具有

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因此,尽管各级法院都必然会

根据本轮改革精神,尽可能压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

范围和数量,但笔者认为,审委会在法院审判工作中

的作用不会因此而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 这是

因为,一方面,随着院长、庭长审批案件权力的弱化

直至取消,很多先前在院长、庭长环节中处理的案件

可能会进入审委会; 而且,合议庭与院长、庭长之间

也会形成制衡关系,最终诉诸审委会解决的争议事

项也会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根据“四五改革纲要冶
关于建立审委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冶,规范

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冶的精神,尽管讨论的案件

数量越来越少,但进入审委会的却都是大案要案和

大事要事,相应地,审委会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所发

挥的作用将是通过“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冶
而体现出的“宏观指导职能冶。 因此,从审判权运行

实际需要(而非人们主观愿望)出发,在减缩审委会

讨论案件总量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审委会的职能作

用,将是大势所趋。

三摇 落实司法责任制———对审委会制度的完善

长期以来,围绕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进行

讨论的众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完善审委会制度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有的已经付诸于司法实

践訛輥輱。 但在笔者看来,当前审判权运行机制中违背

司法亲历性规律特别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冶问题

依然突出存在,进而导致既无法保证司法公正,又难

以追究错案责任。 特别是一些法官为规避个人责

任,往往主动将案件向庭长、院长请示汇报,或者提

请审委会讨论决定。 因此,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从

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角度出发,为完善审委会制度提

出以下建议。
(一)严格限缩审委会讨论范围,避免责任推诿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2008 年至 2011 年,甘肃省

高院审委会讨论案件以及其他事项的数量,基本呈

逐年上升趋势。 2012 年至 2014 年,通过修订《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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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讨论案件范围》,严格提交会议事项的审批程序,
讨论制度的次数有大幅提升,但讨论案件的数量尽

管也呈下降态势,但仍然不少(具体情况参见表 1)。
笔者认为,审委会讨论制度的次数明显增多,这

一点令人欣慰,因为这与“四五改革纲要冶中关于强

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

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冶的改革精神完全契合。 至于

讨论案件数量仍显较多的问题,初步分析,原因有

三:一是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增多,确实需要审委

会讨论决定;二是现有审判组织管理办法中,尚无科

学合理可行的审委会议决事项准入制度,讨论范围

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不便于实际操作;三是存在不愿

担当和诿责的问题,主管院长、庭长对提交会议的案

件往往把关不严,使一些并不特别复杂疑难重大的

案件进入审委会。 日益增多的议决事项,增加了审

委会工作压力,混淆了责任分担,影响了审委会主要

职能的发挥。

表 1摇 甘肃省高院审委会召开会议及讨论问题情况

召开会议次数 讨论案件数 讨论制度次数

2012 年 56 316 2

2013 年 49 237 6

2014 年 39 138 13

因此,笔者建议,为提高审委会议事效率,切实

发挥其审判决策、审判指导、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的

功能作用,切实杜绝责任推诿,各级法院应建立审委

会议题的把关机制,明确议题范围,大幅度压缩讨论

案件比例,特别是严防旨在推卸责任的案件进入审

委会,使审委会真正能够聚焦于审判执行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聚焦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

题,充分发挥审委会作为最高审判组织的指导作用。
具体而言,应严格限缩在以下范围:一是合议庭成员

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新类型案件、在辖区内有重

大社会影响以及其他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二
是拟判处死刑的案件;三是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是

拟宣判无罪的案件;五是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六是本院已生效裁判确有

错误再审的案件;七是讨论决定本院院长的回避、错
案认定、违法审判责任确认等与案件审理有关的其

他重大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
(二)完善审委会工作运行模式,明确审判责任

1、确保议事过程公开透明。 审委会作为法院内

部的最高一级审判组织,从本质上讲,其讨论案件仍

属于审判活动。 但当前审委会讨论案件时,除了审

委会委员、案件承办人以及会议工作人员外,其他人

员不得旁听。 这种封闭性的运作模式与审判公开的

诉讼原则相悖,使当事人享有的辩论权、辩护权无法

行使。 同时,审委会讨论个案均是秘密且不定期进

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并不知情,
致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权无法实现,与诉

讼法规定的回避原则相矛盾。 这些情形的存在,不
利于对审判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更不利于审

委会及其委员落实司法责任。 鉴于此,笔者建议,在
对审委会会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同时訛輥輲,应事先

将参加案件讨论的审委会委员姓名、职务等相关信

息,以特定方式告知当事人,以提高决策透明度,增
强审委会委员责任感。 当然,必须处理好公开与保

密的关系,在公开的同时,依法应当保密的要严格

保密。
2、实行签名确认制度。 当前,审委会讨论案件

记录作为保密材料,对外界不公开。 随着司法公开

特别是裁判文书的深度公开,应当建立审委会委员

在裁判文书上署名的制度。 同时完善审委会议事规

则,建立审委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

度。 凡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在裁判文书中

予以载明,后附参加讨论的委员名单。 之所以如此,
笔者以为,审委会讨论决定事项的署名不仅是形式

要求,更是落实审判责任的基础和前提。
3、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笔者认为,这一措

施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审委会广遭诟病的主因。
长期以来,由审委会议决的案件,审判者是合议庭或

独任审判员,判决者却是审委会,合议庭审而不判,
审委会判而不审。 这种审委会审、判分离和审委会

委员不了解案情的状况,容易使合议庭成员在审判

过程中产生依赖思想,逐步弱化责任心,以审委会作

为挡箭牌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从而诿责于审委

会。 最后,到底应该由谁承担责任,也就不清不楚。
同时,审委会决议实行集体表决,致使责任主体不

明,一旦出现错案,很难追究责任。 由于合议庭并未

对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作出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承

担责任,不太公平;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往往无

人负责,无法追责。 因此,笔者建议,应强化责任约

束,将审委会委员的意见与错案责任追究直接挂钩,
至少应纳入考评指标体系。 根据审委会与合议庭、
主审法官的权责划分,落实司法责任:审委会讨论一

致通过的案件,被确定为错案时,由出席会议的委员

承担错案责任;因部分委员的意见导致错案的,则持

该意见的委员承担错案责任;其他原因造成错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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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三)增加审委会开庭审案的职能

不论是从制度设计,还是从制度实践来看,一方

面,进入审委会讨论的基本都是疑难重大复杂案件;
但另一方面,审委会委员前期未亲自参与案件的审

理,对案件不知情,“亲历性冶远远不够,只能在审委

会开会时边听汇报、边提问题、边熟悉案情。 很显

然,在这种只“开会冶不“开庭冶的工作模式下,审委

会委员表决意见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和极大的决策风

险。 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案件的重大

疑难复杂程度越高寅进入审委会、经由不熟悉案情

的审委会委员拍板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寅最终酿成

冤错案件的几率就越高寅明确办案责任的难度势必

也就越大。
以曾经一度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

强奸案为例,在合议庭评议阶段,审判长认为该案存

在诸多疑点,证据不足,疑罪从无,应宣判张氏叔侄

无罪释放。 但其意见未被采纳,杭州市中院审委会

集体讨论后决定,张辉判死刑,张高平判无期徒刑。
这里显示出案件承办人意见与案件最终结果之间的

巨大差别:如果按照承办人的意见,这起冤案完全可

以避免,但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最终铸成冤案。 该案

例再次印证:我国近期曝光的许多冤案并不(主要)
是办案人员个人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的

原因所导致的。 就此意义而言,此类冤案可以称为

“体制性冤案冶 [4]。 而这里的体制性弊端,恰恰就突

出地表现在审委会制度之中。
因此,为消除这种弊端,真正落实审判责任制,

作为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委会,应该丰富和强化

其工作模式,除召开审委会会议听汇报、做决定之

外,还应当直接开庭审案。 而且“四五改革冶后,需
要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将会减少,这就使它有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直接开庭审理,案件质量也能得到

保证。 而且应该明确:在审委会内部,审委会委员开

庭审案制度,就是与召开审委会会议处于同等地位、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基本工作方式和主要工作内容,
就是审委会制度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载体。

就审委会开庭审案的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务必

明确须由审委会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这是首要问

题。 审委会认为重大疑难和典型案件需要自己审理

时,可以“大审判庭冶的形式按照现行司法程序,在
听取当事人及其律师的陈述和辩论后,直接对该案

进行本院内的终局审理和裁判。 大审判庭可由 3 至

9 位审委会委员组成,每次审案的审判人员不是固

定的,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和所在法律领域,由审委会

内部的专业审委会成员组成大审判庭开庭审判。 审

委会对重大疑难案件直接审理后作出裁判,这样可

集中法院优势司法资源,有助于法院去行政化,也有

助于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冶的基本

原则[5]。

四摇 结语

笔者以为,相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目标

而言,审委会总体上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利大于弊

的制度设计,起码在短期内是如此现状。 可以肯定

的是,这一观点以及本文中与之相应的一些主张,赞
同者有之,质疑者更有之。 但“真理从来都不如思

考本身诱人和绚丽冶 [6],在社会快速发展和急剧变

迁的当下中国,围绕司法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重

大问题,特别是针对“审委会冶这一专业化色彩虽不

够浓厚、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司法理念冶也极不契合

的制度设计,展开充分的分析和讨论,对于探究当下

中国审判机关如何实施司法治理,如何完善司法责

任制,无疑都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本文所论述的决

不是审委会制度的全部环节和要素,只是试图通过

初步的梳理来展示审委会及其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

践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可能解决哪些问题? 仅笔

者以及本文的能力实在无法追求全面和圆满。 如果

所梳理的这些因素有一定合理性,那么可以明确的

一点是,目前中国的审委会制度乃至司法责任制所

面临的问题不是各级法院可以独自解决的,根本的

改善还需要执政者的综合协调。
显而易见,体制变革和转型社会的现实情境,既

为审判权运行机制展现内在价值、发挥制度功能带

来了绝佳机遇,更为其提升治理功效、维护社会秩序

赋予了艰巨使命。 “机遇冶和“使命冶所催生的旨在

强化制度功效的“制度变迁冶,既为社会所亟需,也
为执政者所倚重,更为民众所期待。 就审委会制度

而言,究竟能否实现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加强宏

观指导冶的核心职能;就司法责任制而言,究竟能否

真正实现“谁办案谁决定谁负责冶的制度预期,往往

会基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呈现出多种情形。 无

论如何,法院、审委会委员、法官乃至诉讼当事人等

相关主体在既定制度设计及其改革的背景下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而这种互动博弈本身又在影响着既定

制度设计的运行轨迹和改革成效,甚至可能引起对

新的审判权运行方式的需求。
总之,一项优良的制度不仅能够科学地配置和

优化既有的社会资源,充分地发掘和利用潜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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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力,更应该有效地提供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

秩序的公共产品,实现并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如何成功地构建公平合理的司法办案组织运行机制

和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进而有效回应社会治理

的基本需求;如何打造不仅主观上的确“想冶、而且

客观上真正“能冶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法院,切实“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冶,这是当下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本

文对审委会制度及其改良的探讨,就是为此而作的

一种积极探索。

注释:
淤 相关研究参见陈迎新:“我国审委会制度反思冶 (载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刘传

刚:“论审委会的职能冶 (载《行政与法》2003 年第 8 期);路

昌其:“现行审委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冶(载《法治论丛》2009
年第 5 期)等文献。

于 苏力:“关于海瑞定理玉冶,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4
卷,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盂 对于各级法院审委会改革举措的调查和研究,参见

顾培东:“人民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的构建冶 (载《法学研

究》2011 年第 4 期);北京市第一中院课题组:“关于推动审

判委员会制度改革 强化其职能作用的调研报告冶(载《人民

司法》2014 年第 1 期);满志方:“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

作用 切实提高法院审判质效冶,(载《中国审判》2014 年第 1
期)等文献。

榆 徐 隽:“审委会改革开出四大药方冶,载《人民日报》
2014 年 12 月 3 日第 11 版。

虞 以甘肃省 Z 市中院为例,2013 年办结案件 1048 件,
审委会讨论 87 件,占 8. 3% ;2014 年办结案件上升为 1091
件,而审委会讨论案件数却下降为 59 件,只占 5. 4% 。 2013
年市县两级 7 家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 393 件,审委会同意合

议庭主流意见的有 325 件,占比达 82. 7% 。
愚 以甘肃省 Z 市中院为例,该院在 2012 和 2013 年度省

高级法院组织的法院系统绩效考评中分列全省第二名和第

一名。 而同时期,该院办案法官 334 名,只占甘肃全省 4798
名办案法官的 6. 96% ,但办结案件 16902 件,却占到当年全

省 186145 件办结案件的 9. 08% 。 自 2013 年改革以来,Z 市

中级法院审委会出台审判工作制度类意见 9 件,其中包括

《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意见》、《案件流程管理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以及超审限未结案件情况总结、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涉
诉上访人员情况汇总等研究分析类工作材料。

舆 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冶 (载

《中国法学》1997 年第 6 期);顾培东:“再论人民法院审判权

运行机制的构建冶(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 5 期)等文献。
余 这一价值取向已经体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十五次会议 2015 年 8 月 19 日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

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正式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

任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5]13 号)中。 该《意见》第 31
项规定:“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

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不承担责任。 审判

委员会维持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合议庭和持多数

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冶。
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委会制

度的实施意见》 (法发[2010]3 号)第 3 条规定:“审判委员

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在总结审判经验,审理疑难、
复杂、重大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冶

逾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人民法院纪检组长、政
治部主任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审判委员会有关问题

的意见》(法发[2009]361 号)。
訛輥輯《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规定:“合理定位审判

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

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 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

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 除法律

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

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完善审判

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

名确认制度。 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

制度。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冶。
訛輥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0 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

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

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

问题。
訛輥輱建议和对策涉及优化组成结构、改革表决方式、分设

专业审委会等内容,旨在克服组织模式的行政性、制度运作

的随意性、功能发挥的失衡性等问题,相关研究参见苏力:
“基层法院审委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冶(载《北大法律评论》
1998 年第 2 期);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冶 (载《法学》
1999 年第 9 期);陈卫东、李训虎:“先例判决 + 判例制度 +
司法改革冶(载《法律适用》2003 年第 1、2 期);乔新生:“改

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不是彻底将其取消冶(载《法制日报》2013
年 11 月 22 日第 11 版);田成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

计冶(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汪红、纪

欣:“独立审判权 护航新改革冶(载《法制晚报》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1 版)等文献。
訛輥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正式

发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5]13 号)第 11 项规定:“审判委员会评议实行全程留

痕,录音、录像,作出会议记录。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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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Judicial Committe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From the angle of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FENG Zhi鄄dong
(The Supreme people蒺s Court, Beijing 100745,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摇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is a major issue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judicial power. And the imple鄄
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highlight of this problem. The local improvement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system
and its effects and defects by the local courts has become the footnotes for accurate positioning to the judicial committee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the purpose of analysis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鄄
sponsibility and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l reform and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and evalua鄄
tion.

Key words:摇 the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摇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judicial power;摇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摇 the judici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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